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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派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1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司与合作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

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公司与合作方后续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情况确定。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签署概述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XtalPi Holdings Limited

（晶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talPi”）基于良好的信任，出于双方长远发展战

略上的考虑，双方遵守“优势互补、互利互惠、诚实守信、长期合作”的原则，经

双方友好协商，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XtalPi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号码：SI-322258 

XtalPi是一家以计算驱动创新的药物研发并在香港上市的科技公司（股票代号

02228，股票简称“晶泰控股”）。XtalPi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XtalPi不存在

关联关系，近三年公司与XtalPi未发生过类似交易。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2 

（一）签约主体 

甲方：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XtalPi Holdings Limited 

（二）合作主要内容 

结合甲方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需要，双方具体合作范围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药

品研发及优化方面，加速血液制品及其他药品研发，缩短产品上市周期，降低产品

研发成本等；药品生产和质量智能化管理方面，提供覆盖血液制品生产和质量管理

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管理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生产过程自动化及智能化应用、

质量管理实验室和检测自动化及智能化应用等；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方面，提供

对现有血浆蛋白制品产品功能、血浆中蛋白结构和功能模拟分析研究等，推动血液

制品产品升级与市场应用发展。 

本合作范围条款为框架性约定，合作总规模预计约1亿元人民币，具体合作内容

及实施细则将另行签订项目合同予以明确，最终以双方签订的项目合同约定为准。 

本协议项下的合作期为5年，合作期满除非一方以书面通知的方式提前30天通知

不再续签，本协议将自动延续两年。 

四、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署后，有利于双方针对新药研发及生产质量智能化管理等进行合作探

讨。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对公

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公司与合作方后续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情况确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与合作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协议的履行情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为协议双方合作意向文本，协议双方将在框架协议指导

原则下推进相关项目工作，具体合作内容及实施细则将另行签订项目合同予以明确。

公司将根据后续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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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2024年3月与新疆德源、吕献忠、合作浆站及温宿县德源单采血浆有

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2

日在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与新疆德源、吕献忠、合作浆站及温宿县德源单采血浆有限公司战略合作进展情况

良好，2024年合作浆站供浆量近380吨。 

3、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及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截止2025年3月28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增持主

体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83,500股，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3,867,393.00元，具体内容请详

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及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0）。 

4、本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除已经披露的部分董监高增持公司股份外，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监高持股不存在发生变动的情况。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

司股份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